
营员须知 

 

1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尊重社会公德，维护公共秩序。 

2、爱护营地设施和公共财物，损坏要照价赔偿。 

3、服从主办单位的管理和安排。营期内不得擅自脱离团队，

有事外出需要向主办方提供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许可文件。

擅离营地后果自负。 

4、严格遵守营地作息制度，不迟到、早退，休息时间不得

喧哗。严重影响其他营员休息者，将被予以警告。仍违反规

定者将被拒绝继续参加夏令营。 

5、中国法律规定，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吸烟、饮酒。 

6、营员之间要相互尊重，和睦相处，不得歧视。 

7、营员证、营服为参加各项活动凭证，请按要求佩戴、穿

着。 

8、服从领队管理，有事及时与领队商量。 

9、不打架，不闹事，不出入成人娱乐场所。 

10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妥善保管自身物品。贵重物品请

随身携带或寄存在酒店服务台，机票、护照等交由领队统一

保存。报到时每人需向领队交纳个人护照复印件 1份。 

11、凡报名参加本夏令营者均视为认同并愿意遵守以上条

款。主办单位有权禁止违反者继续参加夏令营活动，并将其

不良行为以书面形式反馈给中国驻当地使、领馆及就读学

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。 
 


